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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32号
陆侃: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行诉被告陆侃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2民初32号的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9087号

玖慕网络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李大
勇与被告玖慕网络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2民初
90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743号

郁立：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1743号原告杨成
与被告郁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普
通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
调解中心8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9343号

浙江国力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王星
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国力大酒店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106民初93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378号

徐秋青：本院受理原告陈秀云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507号

李火秀、凌亮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达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火秀、凌亮国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5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22号

印悦(杭州)茶业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皋志卿与被告印悦(杭州)茶业发展有限公司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7日上
午9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465号

刘雨倩：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佳邦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与被告刘雨倩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未领
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
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20日14时10分在浦
沿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119号

皇甫国庆（男，1991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瑶琳镇皇甫村六组）：本院受理原告郭关庆与被
告皇甫国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郭关庆
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万元及按
月利率2%计算自2020年3月5日起至履行完毕为止的
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
14日9时00分在本院分水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403号

王良华：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张士栋与被告王良华
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用其他
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张士
栋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王良华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义务，向原告张士栋支付被桐庐县人民法院执
行114425元的50%（57212.5元）及自2020年11月19
日至履行完毕责任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LPR）的四倍计算利息。二、判
令被告王良华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向原告张
士栋支付杭州中院上诉费用2380元的50%（1190元）
及自2020年4月19日至履行完毕责任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LPR）的四
倍计算利息。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王良华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06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
开开庭，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09号

邢恒兴：本院受理原告孙爱琴诉被告邢恒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109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
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
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
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428号

孙卫良：原告纪杰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428号民
事判决书【被告孙卫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纪杰代偿款6885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52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082
元，由被告孙卫良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611号

何建生：原告胡成杰与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
民初61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何建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向原告胡成杰支付挖机租赁费116600元。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32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3192元，由被告何建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破6号

2021年6月3日，本院根据宁波月富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万杰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经本院查明，浙江万杰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暂无
可供清偿的财产，而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合计20870元。本
院认为，浙江万杰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宣告浙江万杰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2年4月24日裁定终结浙江万杰汇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58号

梁克华（公民身份号码:3728221967****6154）：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为与被告梁克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
5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梁克华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偿损失742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165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梁克华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695号

安徽汇宇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市联正运输有限公司诉被告安徽汇宇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
月1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033号

陈亭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诚晖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陈亭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5民初503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054号

宁波大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大通轴承有限公
司、马鞍山恒创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奥迪斯
丹包装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大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宁
波大通轴承有限公司、马鞍山恒创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5民初1054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6月29日下午14时00分在宁波市江北
区人民法院甬江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36号

2021年11月29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保税区曼斯
特化工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现因宁波保税区曼斯
特化工有限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明显丧失了清偿到期
债务的能力，符合破产条件。同时，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应终结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的破产清算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4月25

日裁定：一、宣告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破产程序。本
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710号

余浩良（公民身份号码：3301271979****
5615）：本院受理原告阿永翠与被告余浩良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向你方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
开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50000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6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9号

韩秋良（公民身份证号码：2311021965****
0018）：本院受理原告马加挺与被告韩秋良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06民初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韩秋良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
原告马加挺押金3000元、租金4200元，合计72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韩秋良负担（公
告费原告已缴纳，由被告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90号

王水娜（公民身份号码：330021978****8729）：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唐果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北仑里仁
红典分公司与被王水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送达方式，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另有（2022）浙
0206民初4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水娜
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宁波
市唐果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北仑里仁红典分公司借款
30000元及以该款为基数自2021年1月14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四倍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被
告王水娜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
原告宁波市唐果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北仑里仁红典分公
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625元，由被告王水娜负担；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王水娜负担（该费用原告已缴纳，被告应在履
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01号

张东波（公民身份号码：1304291985****1013）：
本院受理原告宋双双与被告张东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6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张
东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宋双双借款
194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86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936元，由被告张东波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27号

李俊杰：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康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俊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
392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李俊杰支付原告宁
波康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货款81903.7元，并支付自
2021年12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848元，减半收取924元，由被告李俊
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李俊杰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直接支付给原告宁波康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44号

陈露雪：本院受理原告潘一方与被告陈露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因原告
潘一方于2022年4月26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你的起

诉，本院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275号

叶路：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镇海支行与被告叶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
原告贷款本金110704.71元，利息661.56元，以及以
95704.71为基数自2020年8月16日起按照年利率
7.87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罚息、以15000元为基数
自2021年4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6.525%计算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罚息，截至2021年11月3日，罚息暂计
9249.12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
律师代理费77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
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6月20日0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554号

周叔林：原告万吉传、孙建国诉被告宁波市鄞州百优
卡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周叔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诉讼诚
信承诺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传票各一份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
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339号

许金华：原告余姚市兰芳烟酒店与被告许金华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举证材料、（2022）浙0281民初1339号民事裁
定书、诉讼须知、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
判令被告支付赊欠烟酒及日用品款3535.5元；二、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在2022年6月13日上午9点在余姚市人
民法院低塘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143号

刘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市支公司诉被告刘健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告知书等。原告诉请：1.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理赔
款40500元，并支付以405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
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公告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4日14时45分
在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613号

宋得田:本院受理原告华连魁诉你方健康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
民初961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宋得田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原告华连魁44769.92元；二、
驳回原告华连魁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400元，由原告负担5元，被告负担395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范
市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923号

刘芝霜（身份证号后四位6956）：本院受理原告慈溪
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店诉被告刘芝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刘芝霜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
辅料店货款12190元，支付自2022年2月17日起至实际清
偿日止、以1219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5元，由被告刘芝
霜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570号

冯上贵：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家奇与被告冯上贵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
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
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逍林

人民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6月14日14
时3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54号

三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尼高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四川中城仁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告慈溪市津
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三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亚森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尼高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四川中城仁和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2
民初254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135号

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置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慈溪市高峰塑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同创汽车散热装
置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82民初91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
履行告知书，自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922民初51号

刘生明、张桂球：本院受理原告徐信品与被告刘生
明、张桂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
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922民初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刘生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徐信品借款50000
元，并支付自2022年3月17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刘
生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嵊泗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3293号

张有鸿: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西
支行与被告张有鸿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用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组织告知书、
诉讼须知等。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前往温州市鹿城区
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6月14日上午
9时00分在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649号

李光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余海、余本燕、李光富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的15日内。本
院定于2022年6月20日9:3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2633号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州若星辰科技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高安市通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温
州市欣科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省森泰然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福建金鸿福园林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福州若星辰科技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含应诉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送达地址确认书等告知材料）、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4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2民初1276号

李元平、朱仁飞：本院审理原告乐清市正泰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1276号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文书上网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程序）等，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
21日9时在乐清市人民法院柳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929号

浙江泰乐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兴环洋电
商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泰乐医药有限公司快递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
副本及传票。原告主张你支付快递费及相关费用
281265元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